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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方法学报告和技术文件的决策框架  
 

专门委员会第二十次届会（2003年2月19-21日，巴黎）通过，并经第二十八次

届会（2008年4月9-10日，布达佩斯）和第二十九次届会（2008年8月31日-9月4日，

日内瓦）修订。 

 

专门委员会决定通过一个框架和一组准则（以下详述），旨在为第四次和第五

次评估报告期间的特别报告、方法学报告和技术文件确定优先重点。本框架根据

IPCC工作原则付诸实施，针对工作计划为专门委员会的未来决策提供指导，而不是

下达指令，并注意到关于这些报告的决策将逐案审议。 

 

框架和准则 

 

•   专门委员会决定在编写第四次和第五次评估报告（AR）期间： 

•   应将评估报告列为优先； 

•   IPCC应继续对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各项公约在信息需求方面做出迅速的

响应，这些公约需要基础性的科学和/或技术评估。与其他公约和组织的需求相

比，UNFCCC的需求应予更高的优先； 

•   在选定特别报告过程中IPCC的自主权是关键因素。凡有需要，IPCC均以积极主

动的方式努力向决策部门（UNFCCC及其他）提供相关信息服务；以及 

•   报告需与IPCC的职责、作用和程序相一致。 

 

根据上述各项考虑，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决定： 

 

（A）在指导有关特别报告和方法学报告的决策时应考虑以下问题： 

 

•   拥有足够的科学文献/技术进展以开展以下层次的分析： 

•   特别报告/方法学报告层次-即拥有足够信息开展与众不同的（如先前的IPCC报

告），可靠的专题科学/技术评估； 

•   需求的出处（如来自UNFCCC的需求）； 

•   主题与认识气候变化直接相关； 

•   考虑需要一个以上IPCC工作组协助的问题； 

•   主题对政策考量的实质意义，包括决策的方法学和其他方面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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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投入工作的专家； 

•   编写报告不会影响对评估报告的专家投入； 

•   编写报告对时间性、财力和人力资源的要求，尤其在报告主题与评估报告相关

情况下； 

•   需要在评估报告框架外明确考虑的问题。 

 

（B）考虑到技术文件以IPCC评估报告或特别报告已有的材料为基础，在指导有关技

术文件的决策时应考虑以下问题： 

 

•   一个客观和国际科学/技术视点对有疑义的主题十分重要； 

•   需求的出处（如来自UNFCCC的需求）； 

•   已出版的IPCC报告拥有足够的信息，经可能的重新包装可对主题做出论述，已

出版报告中的信息仍然是最新的； 

•   复杂程度； 

•   考虑需要一个以上IPCC工作组协助的问题； 

•   主题对政策考量的实质意义，包括决策的方法学和其他方面的裨益； 

•   可投入工作的专家； 

•   拥有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与工作计划相适应：和 

•   在评估报告框架内或通过特别报告可得到更好论述的问题。 




